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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王加福等任职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 2015 年 2 月 12 日集团公司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： 

王加福任财务资金部经理； 

黄创军任财务资金部副经理； 

张景娥任审计法务部副经理； 

王  萍任审计法务部副经理； 

徐金托任第三工程公司副总经理。 

以上人员一年试用期满，转为正式聘用，任职时间自 2014 年

1 月 8日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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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2015 年 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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